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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本會理事、監事 

副本：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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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顧問、名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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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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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第 1 2 屆 第 2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紀 錄 
時間：112 年 4 月 23 日（星期日）14 時 

地點：漢來巨蛋 9 樓金冠廳(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67 號) 

主席：詹理事長永兆                             

紀錄：陳博淵秘書長 

出席理事：詹永兆、蔡宗憙、陳俊明、陳憲法、陳潮宗、姜智文、蔡全德、莊鶴麟、

張繼憲、吳清源、楊啟聖、林展弘、陳仲豪、沈瑞斌、邱榮鵬、洪啟超、 

          張子瑜、王國輝、林文信、謝欣燕、蔡淑貞、曹榮穎、戴志龍、彭德桂、 

          邱國華、陳志超、黃泳瑞、陳建霖、郭哲彰、郭朝源、黃輝榮、黃俊傑、          

          陳又新  

出席監事：張廷堅、徐煥權、楊俊卿、陳俊良、王姿涼、姜智釗、黃上邦、高國欽                             

請假理事：詹益能、卓青峰 

請假監事：呂祐吉 

列席人員： 

本會顧問              翁坤炎 

本會各團體公會理事長：林源泉、陳俊龍、陳建輝、許清煙、徐昌基、李如英、 

                      古濱源、顏良達、胡雲瑜(張原彰代)、楊志中、吳清源、 

                      陳三元、黃中一、蘇守毅、盤志瑋、陳啓禎、林衍志、 

                      李元齡(黃俊傑代)  

本會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澤宏、郭世芳 

本會各團體公會會員：李建達 

本會秘書處：陳博淵、陳冠仁、邱瑞發、王英名、蔡春美、宋美慈、陳佩汶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介紹來賓(略) 

參、 確認第 12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洽悉。 

肆、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下次表格標明：結案或繼續追蹤。 

伍、 工作報告：洽悉。 

陸、 報告事項：洽悉。 

一、 中醫利用率小組報告 

二、 精準醫療建構小組報告 

三、 中醫實證醫學新知平台建構計畫報告 

四、 中醫嘉年華會籌備進度報告 

五、重金屬藥材管理規範報告。 

六、第 20 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報告。 

七、媒體文宣小組報告。 

柒、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審查 112 年度 1 月至 3 月經費收支、繼續教育基金、權益基金收支乙案。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關於 112 年媒體應如何配合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111 年今周刊配合方案：200 份以上訂閱戶加一場講座及至少 12 篇健康文章。 

       (共計 211 份，費用 590800，由各縣市中醫師公會依 110 年會員代表數認領) 

決議：通過，繼續配合今周刊方案，並依照 111 年各公會會員代表人數認購今周刊訂

購。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有關辦理提升「台灣中醫醫學雜誌」稿約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之台灣中醫醫學雜誌稿約僅明訂「惠稿經本雜誌接受並刊登後，由中醫師全

聯會免費贈送該期雜誌 1 冊及抽印本 20 份；若需加印，其工本費用由作者負

擔。」，並未給予投稿者學術研究獎金以茲鼓勵，致使本雜誌投稿件數窘迫，原

訂一年兩次出刊僅能一年一刊，嚴重影響出刊日一延再延。 

二、故建議修訂相關稿約辦法，比照台北市中醫師公會-中醫藥研究論叢醫學雜誌，

提供獲選為刊登論文者投稿獎勵，原著學術研究獎金壹萬伍仟元，非原著學術研

究獎金貳仟元，以鼓勵中醫界同道及中醫藥學者踴躍投稿，使雜誌稿約穩定並且

能順利出刊。 

三、依據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本會之台灣中醫醫學雜誌欲申請獲得認

證之期刊則必須完成以下規範： 

(一)近三年出刊之週期固定且頻率至少為半年刊，並出滿應出期數。 

(二)以季刊發行之期刊延誤出刊時間不得逾一期；以半年刊發行之期刊不得逾 3

個月。 

(三)近三年每期經匿名審查且刊登之學術論文篇數至少 4 篇，且其中至少 2 篇為

original article。 

(四)本認定標準係以審查「研究」性質為主之醫學科學期刊，而非「教育」性

質，如：衛教照護之病例報告或經驗分享。 

決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案由：關於國立大學設立中醫學系一事，建請全聯會向全國同道正式說明，以利政策之

推動。 

說明： 



一、 全聯會 3 月 12 日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召開之國立中醫學系推動小組會議，

新北市中醫師公會亦有出席參與該討論項目。會中亦發言提出建議需有相關配套

措施，並努力爭取所有會員支持，以化解各方歧見。 

二、 因當日會議決議過於簡略，僅有同意設立之結論，引發新北市會員 3 月 24 日起

於本會會員群組中熱烈反應，強烈反對該討論事項未經全體會員充分了解即通

過。 

三、 幾十餘年來，中醫先進對於爭取國立大學中醫系不遺餘力，為中醫的永續發展，

爭取設立之立意良善。但由於年代久遠，近十餘年每年畢業取得中醫師證書者有

三百多位，許多醫師同道缺乏管道瞭解成立國立中醫系設立的決策過程及其利弊

得失，導致本會會員有情緒性的發言，尤其是對於招生總量管制之外再增加名額

一事，甚為憂心。因此是否應該討論出更具體的配套措施方案，以求制度上之完

備，這是會員同道所企盼的。 

辦法： 

一、 建請全聯會應就 3 月 12 日召開之國立大學中醫學系推動小組會議一案詳加說

明，以消除會員疑慮。 

二、 建請以正式公函行文各地方公會，以利向會員說明推動之相關事務。 

決議：由秘書處提供資料給各縣市公會，向有疑慮會員釋疑。 

 

第五案                                                 

提案單位：本會 

案由：請研議本會第 12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時間地點案。 

擬辦：時間：112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 

   地點：未定。 

決議：時間：112 年 7 月 23 日(星期日)。 

   地點：大台中。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6 時整，感謝高雄市中醫師公會接送)                                        

 
 

 
 
 


